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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傳　　真：05-2286283
聯 絡 人：廖悧君05-2254321#719
電子郵件：mpliao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世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給字第111532569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六 (111PE06198_1_020949294761.pdf、

111PE06198_2_020949294761.pdf)

主旨：檢送高雄市政府辦理111年度「藝起去遊港」公教人員未

婚聯誼活動實施計畫及報名表各1份，請轉知並鼓勵符合

資格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111年7月26日高市府文人字第11131433900

號及同年月28日高市府文人字第111314644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高雄市政府為擴大公教員工社交生活領域，增進兩性互動

及情感交流，藉以提升婚育率，爰辦理旨揭聯誼活動。

三、本次活動內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辦理機關：

１、指導機關：高雄市政府。

２、主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。

３、承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文化局、都發局、主計處。

(二)活動日期：111年10月1日。

(三)活動地點: 棧二庫、駁二藝術特區及紅毛港文化園區。

(四)參加人數:40人(男、女各20人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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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參加對象：限下列機關學校之未婚單身男女，如逾報名

人數上限，以抽籤決定。

１、高雄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(以

優先錄取為原則)。

２、行政院各部會、各縣市政府及高雄市議會、公立醫療

機構、國(公)營事業機構等編制內單身公教員工。

四、報名事項：

(一)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111年9月2日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：請至高雄市政府未婚聯誼線上報名系統

https://forms.gle/bMK3KAtkjbvDmxSU9先行線上報名，

並列印紙本資料，於111年9月2日前以郵寄、公文交換、

親自或委託他人送至高雄市政府文化局人事室方完成報

名手續，俾利查驗（聯絡電話：07-2288861，聯絡人：

張涵硯）。

(三)報名費用：高雄市政府府外報名費新臺幣980元；高雄市

政府暨所屬機關（構）報名費890元（註：本活動不受理

ATM轉帳、現金繳費）。接獲錄取通知者，須於111年9月

16日前臨櫃繳交報名費（併請於備註註明：

1111001）。

五、其他注意事項：為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高雄市政府防

疫措施，如因應疫情警戒升級，致本年度取消辦理本活動

時，繳交之報名費用將扣除銀行匯款手續費後全額退費。

六、檢附111年7月28日來函1份。

正本：本府各單位暨所屬機關學校(不含嘉大附小)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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